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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六年前的今天——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这是新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该法自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
行使职权，协调“官”民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法律出台，并不代表其能自动发挥作用，国家
赔偿法亦莫能外。
十六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高、中级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设立赔偿委员会，认真贯
彻执行国家赔偿法，依法审理各类国家赔偿案件。
广大从事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法官，特别是那些长期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的法官，克服重重困难，不计
个人得失，以公正司法、济民护民、维稳促谐为己任，积极开拓，任劳任怨，使国家赔偿审判工作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199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国家赔偿案件共29273件，审结28641件，
决定赔偿9676件，赔偿金额37775.66万元。
虽然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相比，国家赔偿案件数量不多，但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意义重大。
通过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得到及时弥补，国家赔偿法特有的司法监督和司法救济
职能得到有效发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办案的立
法目的得到充分体现。
十六年来，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权益保护意识的不
断增强，国家赔偿法存在的赔偿范围较窄、求偿门槛过高、赔偿标准偏低、赔偿决定执行困难等问题
也逐渐暴露。
为了适应形势变化，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需要，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决定对国家赔偿法进行
修改，经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审议，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并将于2010年12
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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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编选案例均来自人民法院已经审结的司法赔偿案件和赔偿确认案件，反映了国家赔偿实践中出
现的疑点难点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本书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部分高院赔偿办主任、审判专家精心筛选66个典型案例，并对这些案例
进行了权威点评。
    本书是“以案释法”的生动教材，对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是办案人员必备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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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家赔偿案件　一、刑事赔偿　　(一)错误拘留赔偿　　　1．检察机关不予受理案件函不能作为确认
刑事拘留违法的法律文书　　　2．二审改判无罪，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未对无罪公民采取限制人身
自由强制措施的，应由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3．公安机关尚未侦查终结，不
具备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　　(二)错误逮捕赔偿　　　4．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公安机关变更
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释放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时效应自公安机关解除取保候审之日起计算　　
　5．赔偿请求人曾作有罪供述，应否给予国家赔偿　　　6．侵权行为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已经终
结的，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7．批准逮捕与提起公诉的如不是同一人民检察院，赔偿义务机关为
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8．“一事二捕”的赔偿请求时效应分别计算　　　9．赔偿请求人已取
得单位补助，并书面保证放弃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是否还能获得国家赔偿　　　10．检察机关作出
“酌定不起诉”决定是否属于国家赔偿免责范围　　　11．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撤销案件的，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12．无罪判决生效后，检察院没有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不应中止赔偿案
件的办理　　(三)错捕错判共同赔偿　　　13．国家免责条款中“故意作虚伪供述”的适用　　　14
．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发回重审后，检察院撤回起诉、公安机关释放被羁押人的，如何确定赔偿义务
机关　　　15．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发回重审后，一审又改判无罪的，由一审法院和提起公诉的检察
院作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16．根据对等原则，外国人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17．
劳教期间被逮捕，因错捕错判给予赔偿时不能扣除劳教未执行天数　　　18．一审人民法院判决有罪
，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一审人民法院改判无罪的，一审人民法院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为共
同赔偿义务机关　　　19．侵权的司法行为持续至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后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77
　　　20．一审判处死缓，抗诉后二审改判死刑，经复核发回重审后宣告无罪的，如何确定赔偿义务
机关　⋯⋯国家赔偿确认案件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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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家赔偿程序中“确认”的意义“确认”是国家赔偿实践中广受社会各界非议的一个问题。
所谓“确认”，是指对具有国家赔偿法规定情形的确定和认可。
由于通常人们认为我国的国家赔偿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确认”也就成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
使职权是否违法侵权的确定。
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确认”之后势必要予以赔偿，所以确认也就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确认工作给被请求赔偿义务机关造成巨大压力，确认了就要赔偿；另一方面，确认也成为规
避赔偿义务的一种工具，只要不确认，就无需赔偿。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确认是国家赔偿的前提，也是国家赔偿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把握得好可以促
进赔偿义务机关履行国家赔偿义务，把握不好就会成为国家赔偿的障碍。
国家赔偿确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受到的非议，并不说明国家赔偿不需要确认，而是要求人们正确
对待确认工作，依法做好确认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国家赔偿法，取消了法条中的“确认”二字，也取消了国家赔偿法律实践中作为
国家赔偿前置程序的确认程序，并不是说不需要进行确认了，而是取消了赔偿义务机关及其上级机关
自行其是、没有监督制约的独断确认权，将最终确认权赋予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赔偿义务机关及其上级机关在处理国家赔偿事务中依然要对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情形作出认定
，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情形之后才能予以赔偿。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案中的确认问题进行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具有确认效力的法律文书确认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情形，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反映出来，
其载体通常要求为法律文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3条第1项、第2项的规
定，具有确认效力的法律文书包括：人民法院一审宣告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人民法
院二审宣告无罪的刑事判决书、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宣告无罪的刑事判决书、人民检察院
不起诉决定书或者公安机关释放证明书，以及能够证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
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执行错误的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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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并将于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为了结合案例，学习、理解和适用《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了本书
。
本书所编选案例均来自《国家赔偿法》修订前人民法院已经审结的司法赔偿案件和赔偿确认案件，反
映了国家赔偿实践中出现的疑点难点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除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的法官外，河北、辽宁、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
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陕西等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和赔偿办主任、副主
任，以及部分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参与了本书的编写。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孙际泉主任、胡仕浩副主任对稿件进行了统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赔偿委员
会主任委员江必新审定全书文稿并作序。
“以案释法”的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审判经验，也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已深刻
体会到要达到这两种境界的高度统一，确属一件难事。
限于水平和经验，加之成稿仓促，本书所选案例及评析不可能完美无缺，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期将来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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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赔偿法指导案例评注》：国家赔偿法实务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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